查（借）阅 学 生 档 案 审 批 表

	      内   容
项    目
	姓   名
	单 位 及 职 务
	政治面貌

	查档人员
	
	
	

	查档对象
	

	查档目的
	

	查档内容
	

	查 档
单 位
意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老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档案主管
领导批示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利用方式
	查阅（ ）、摘抄（ ）、复制（ ）、借出（ ）

	查档者保密
承诺条款
	本人在泉州师院档案馆查阅、摘抄、复制的档案，仅限于本人本次查阅利用。非经档案馆正式许可，本人绝不以任何形式传播、发布、出版和转让部分或全文内容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备注：1.查档对象和查档人员在5人以上时需另附名单并在所附名单上加盖公章。
2. 学生档案一般不外借，如因工作需要借出，须在借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归还。
